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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轻率规定“动产浮动抵押”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梁慧星 
 

  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户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来拥有的动产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就约定实现抵

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 
  本条规定的是“浮动抵押”制度。浮动抵押，或称企业担保，是以企业全部财产包括动产、

不动产、知识产权和债权设立抵押的一项新型担保制度。从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看，浮动抵押发

生最晚，源于英国判例法上的浮动担保，后为大陆法国家所仿效。 
  在此之前盛行“企业财产集合抵押”，或称“财团抵押”。实行企业财产集合抵押，须将企业

全部动产、不动产和工业产权作成一份“财产目录清单”，并在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在设

定企业财产集合抵押之后，企业财产发生变化如设备更新等，必须相应地变更、修改“财产目录

清单”，并到登记机构重新进行登记。此集合抵押“财产目录清单”的制作和变更、修改及重新

登记，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设定企业财产集合抵押权后，“财产目录清单”所列各项财产

被禁止处分，也不利于企业的经营活动。 
  浮动抵押制度，正好可以克服企业财产集合抵押制度的上述缺点。设定浮动抵押，无须制作

财产目录清单，也不必就各项财产进行公示，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浮动抵押合同并在企业法人登

记机关进行登记即可，其手续非常简便。设立浮动抵押之后，企业新取得的财产，将自动成为浮

动抵押的标的物。设立浮动抵押之后，企业对财产的处分权不受限制，企业仍可自由转让财产或

者设定抵押；且浮动抵押的标的物，包括企业全部有形财产、无形财产和债权，显著增强了企业

的担保功能。 
  但浮动抵押终究属于一种特殊的担保形态。因在浮动抵押权实行之前，企业仍可自由处分其

财产，如在债权届期之前企业财产急剧减少、企业经营状况严重恶化，都将影响浮动抵押权之实

现，甚至使债权人设立担保权的目的落空，对债权人甚为不利。有鉴于此，各国遂对浮动抵押权

的设定人和受担保债权予以限制。如日本企业担保法规定，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可以设

定浮动抵押。这是因为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状况有严格的监管制度，其运营状况通常也较稳定，

股份有限公司设定浮动抵押对债权人的风险较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通常金额大且期限

长，适于设定浮动抵押予以担保。鉴于我国公司法规定，国有企业采取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形

式，如我国物权法创设浮动抵押制度，应规定设定人限于公司法人，将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包

括在内，以方便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浮动抵押方式；同时，考虑到以浮动抵押方式进行项

目融资的日益普遍，因此应扩大受浮动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包括项目融资和发行公司债。 
  浮动抵押，性质上为一种约定担保权，应遵循普通抵押权之设定方式，即应采用书面形式订

立浮动抵押合同，并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考虑到浮动抵押权至实行之前其标的物一直处于浮动

状态，不可能在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且浮动抵押权的实行将导致设定法人的清算和消灭，

因此，为方便浮动抵押权的实行和保障债权人利益，应以负责公司法人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作为设定浮动抵押权的登记机关。 
  浮动抵押权是存在于公司所有的不特定财产上的担保权，须待浮动抵押权确定后，才能发挥

其担保作用。浮动抵押权实行为其确定事由，其理自明。设定公司破产将导致浮动抵押权实行，

企业合并将导致合并前的公司一方或双方解散，亦将导致浮动抵押权的实行，因此，浮动抵押权

的实行、企业合并或设定公司破产，同为浮动抵押权确定的事由。浮动抵押权一经确定，浮动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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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权人即对确定时属于公司的全体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须特别注意的是，浮动抵押权的实行不同于普通抵押权的实行。实行浮动抵押权，应由浮动

抵押权人向法院提出实行申请。法院受理浮动抵押权人的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实行条件的，应作

出浮动抵押权实行的决定，同时发布浮动抵押权开始实行的公告和查封公司总财产的公告，并指

定财产管理人负责管理公司总财产。财产管理人应当在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

浮动抵押权开始实行的登记。浮动抵押权的实行，必然导致公司的清算和消灭，因此应适用公司

破产和清产还债的程序。 
  由上可知，浮动抵押制度的创设，是我国物权法上的一项重大举措。我国是否已经具备采用

浮动抵押的社会经济条件？我国银行、企业界和法律实务界是否具备正确运用浮动抵押制度的条

件？应如何发挥浮动抵押的正面功能而规避其消极作用？我自己也难免举棋不定，心存犹豫！ 
  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与发达国家通行的浮动抵押制度的区别

在于：1.将设定人的范围扩及一切企业（包括公司企业、非公司企业、合伙企业、个体企业）、个
体工商户、普通农户；2.仅规定动产可以设定浮动抵押，而将不动产、知识产权和债权等财产排
除在浮动抵押标的物范围之外。 
  相对而言，不动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的价值要大，如果再加上

知识产权和股票、票据等证券债权和普通债权，所发挥的担保功能肯定要比仅以动产设定浮动抵

押的担保功能大不知多少倍！个体工商户、普通农户究竟有多少动产可以设定浮动抵押？究竟能

够起多大的作用？个体工商户、普通农户设定浮动抵押，在哪一个机关进行登记？ 
  犹须注意的是，对于个体工商户、普通农户现在和将来拥有的动产，甚至对于个体企业、合

伙企业、非公司企业现在和将来拥有的动产，缺乏可行的监管制度，如何避免“骗贷骗保”行为

的发生？如何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从改革开放以来轻率开放“证券回购”、“委托贷款”和“保证保险的汽车融资”引发欺诈行

为丛生，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和银行遭受重大损害的教训，足可断言，在学术界对浮动抵押缺乏理

论研究、司法实务界对实行浮动抵押缺乏心理准备的条件下，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第二

百零三条规定所谓“动产浮动抵押”制度，是非常轻率、非常危险的！建议断然删去！ 


